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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由于其制作过程中要符合观众对画面的合理预期，其拍摄过程中使用的技巧和编排

已经成为技术规范，导致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独创性有限，一般不能构成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同时，

广播组织者权由于其主体限定为广播电台、电视台，这使得单纯使用广播组织者权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进行保护存

在缺陷。而通过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认定为录像制品，不仅符合我国著作权法根据独创性采用的二分法结构保护体

系，同时也能根据录像制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允许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权利进行合理保护。因此，对于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保护，应该通过完善我国《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组织者权之间的衔接以及对录

音录像制品的相关规定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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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8 年 3 月 30 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结了新

浪公司诉天盈九州公司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一案 1。新浪公司经过合法授权，享有中超赛事的独家

播放权利，天盈九州公司未经许可在网站中设置中超

频道，新浪公司认为中超赛事节目属于类似摄制电影

方法创作的作品，该设置中超频道的行为侵犯了新浪

公司的著作权，故诉请法院判定停止侵权，赔偿经济

损失并赔礼道歉。一审法院认为体育赛事的转播需要

镜头的选择与切换，从而形成可供观赏并具有一定独

创性的画面，无疑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故九州公

司的转播行为侵犯了著作权，同时，被诉行为已通过

著作权法进行调整，不再以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但在该案的二审判决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

涉案赛事画面没有达到独创性高度，因而无法认定新

浪公司对赛事画面享有著作权，故被告未构成著作权

侵权。因一审法院未就不正当竞争诉由进行审理，且

新浪公司未对此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不对不正当竞争

这一诉由进行审理。故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驳回新浪公司的全部诉

讼请求。

上述二审判决又一次引发了学术界对于体育赛事

直播画面著作权法保护的激烈探讨。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否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到底

是否构成作品还是构成制品、以及该通过何种方式进

行保护等问题在我国的司法理论与实践中则产生了分

歧。本文正是通过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相关基本概念

的分析，梳理我国既有案例及司法实践，并通过对体

育赛事直播画面的性质进行分析，就我国体育赛事直

播画面具体保护方案的选择，以及未来保护体育赛事

直播画面的相关立法规定提出自己的观点。

1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及其保护

1.1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相关概念

时代发展至今，数字媒体的便捷化大大超出了人

们的预期，电视等传统影视产业迅速更新换代，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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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分这几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体育赛事直播的性质、制作流程中的权利分配，更有利于分析体育赛事直播

的相关法律保护方式与强度。

地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体育赛事直播的出现，使得以

前只能到现场观看体育赛事的模式被打破，人们现在

可以十分便捷地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收看体育赛事。

而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指利用无线或者有线技术，通

过电视、网络终端等设备，将体育比赛活动进行实时

画面传送，使用户可以第一时间欣赏到比赛状况的传

播模式。

由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具有以

下几个特点：首先，体育赛事直播是利用有线或者无

线技术，包括了传统的电视直播，以及通过有线方式

传播的网络媒体，同时，网络信息传输速率的大幅提

升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移动网络直播也已成为体

育赛事直播的重要渠道。[1] 其次，体育赛事直播节目

制作过程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除了传统的体育赛事

组织者进行现场的拍摄外，近些年来，为了提高体育

赛事画面传播的质量，体育赛事组织者也会和专门的

拍摄机构进行签约，由专业队伍在现场进行拍摄，再

由该机构或者赛事组织者进行信号的传播。[2] 最后，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具有实时性特点，现场赛事活动与

节目观看者所观看到的内容具有同步性，现场直播节

目的导演往往通过视听语言的运用和创作使观众产生

一种假想的“身临其境”的感觉。[3]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使得赛事直播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因为具有较高

的收视率而享有具有竞争力的广告费，或者以免费或

付费方式将节目提供给观众。[4] 同时，制作者对体育

赛事的现场直播往往需要不菲的投资，电视台和网站

要从赛事组织者取得现场直播的权利，也需要支付费

用。未经许可对直播进行转播会分流观众，导致合法

直播者的广告收视率下降，对其利益造成的损害是显

而易见的。[5] 所以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进行应有的保

护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性质，我们

有必要先理清一下相关的几个概念。在一场完整的体

育赛事直播过程中，会涉及体育赛事活动、体育赛事

节目和体育赛事节目信号。体育赛事活动是指在体育

赛事组织者的安排下，按照统一的体育规则要求，各

个运动员或运动队之间进行竞技较量的活动，体育赛

事本身，不属于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这在学界已经

成为共识。[6] 体育赛事节目指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

网络媒体等主体通过对现场比赛画面的选择、切换，

以及配音等创作而创建的一系列活动画面。[7] 体育赛

事直播信号指利用相关设备，使得前面所述创作的体

育赛事节目由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该电信号包含着

前述体育赛事节目的视频数据。2  

1.2 目前我国关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1.2.1 关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保护的相关理论

目前，关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保护的相关理论主

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体育赛事直播画面通过作品

保护，即利用著作权法赋予作者对作品的权利来进行

保护，此方式的优势是可以最大范围地对体育赛事直

播画面进行保护；二是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应该通过邻

接权进行保护，即通过录像制品对其进行保护，此观

点认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由于不同于著作权法规定

的作品，其独创性有限，不能给予著作权法的强保护，

否则有悖于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和鼓励创新； 三是体

育赛事直播画面应该通过邻接权中的广播组织权进行

保护，此观点认为无需区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系作品

或录像制品，也不用分析其性质，因为广播组织权保

护的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播出的节目信号，无论它

是作品还是制品，均可通过节目信号这一上位概念进

行囊括；四是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不构成作品，可通过

《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护，此观点依据体育赛事

本身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理由否认了体育赛事直播节

目可受著作权法保护，将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行为

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之中。[8]

笔者认为，上述第四种观点并未解决体育赛事直

播画面在著作权法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及其保护意义，

而直接摒弃著作权法的保护、采用主要调节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关系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便既

不能有针对性的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进行保护，也会

使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保护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因而

此观点并非首选性保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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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著作

权法保护问题，下文将主要就前三种观点予以评析。

1.2.2 我国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保护的相关司法实践

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多起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

相关的案例，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上的

检索，笔者对其进行了梳理（包括新浪公司诉天盈九

州公司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大致情况如

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见，就定性而言，目前我国司法实务对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并未形成比较

统一的性质认定或裁判标准。

2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不宜单纯通过广播组织权进行保护

2.1 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十分局限

以上论及，有一种观点认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应

该通过广播组织者权进行保护，认为不用区分体育赛

事直播画面到底属于作品还是录像制品，因为广播组

织权保护的客体是节目信号，只要体育赛事直播节目

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上进行了播放就可以受到保护。

笔者认为，广播组织权的设立是为了保护广播组

织的利益，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将广播组织所获得的权

利称为“广播组织权”，适用邻接权制度保护，而英美

法系国家通常将广播组织的权利作为著作权的一部分

董慧娟，等：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之著作权法保护方案

表 1   我国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相关的案例

裁判时间 案号 案件名称 原告主张的理由 法院之裁判结果 保护与否

2012.05.08
(2010) 穗中法民三

初字第 196 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世纪龙信

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侵害信息网络

传播权纠纷案

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广播

组织权
不构成作品，构成录像制品。 是

2013.07.15
（2013）沪一中民

五（知）终字第

59 号

体奥动力（北京）体育传播有限公

司诉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侵权纠纷案

物权性质的独家播放权 原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否

2014.05.26
(2014) 一中民终字

第 3199 号

北京我爱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央

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作品的广播权、广播组织

者权和不正当竞争侵权

不构成作品，构成不正当竞

争侵权。
是

2015.07.24
(2015) 穗天法知民

初字第 285 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动

景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

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于作品的广播权、其他

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侵权

不构成作品，构成不正当竞

争侵权。
是

2015.09.18
(2015) 深福法知民

初字第 174 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华夏城视

网络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

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于作品依据《著作权法》

第 10 条第 17 项规定的其

他权利和不正当竞争侵权

不构成作品，构成录像制

品，不正当竞争侵权。
是

2015.09.23
(2015) 海民 ( 知 )
初字第 14494 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北京风行

在线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及不

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于作品的著作权和不正

当竞争侵权

构成作品，基于作品的著作

权予以保护。
是

2016.07.19
(2015)闵民三 (知 )
初字第 1057 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上海悦体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

络传播权纠纷案

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

不正当竞争侵权

不构成作品，也不构成录像

制品，构成不正当竞争侵

权。

是

2018.03.30
（2015）京知民终

第 1055 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暴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二

审）

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审：构成录像制品，基于

录像制品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二审：录像制品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

是

2018.03.30
（2015）京知民终

字第 1818 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新浪公司诉

天盈九州公司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

竞争纠纷案（二审）

作品的广播权、复制权和

其他权利

一审：基于作品依据《著作

权法》第 10 条第 17 项规

定的其他权利予以保护；二

审：不构成作品，撤销原判。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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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给予保护。[9] 我国著作权法在邻接权部分专门规定

了广播组织权，且该广播组织权的主体为广播电台、

电视台。

然而问题在于，存在一种常见情况，有时为取得

更好的拍摄效果、或者因时间地点等方面的限制，体

育赛事并非广播组织进行拍摄的，而是由体育赛事组

织者或者其他专门的拍摄机构进行，此时广播组织在

进行广播的时候就不是以一个原始的制作者的身份出

现，若通过广播组织权进行保护，由于体育赛事组织

者或者其他拍摄机构并不是广播组织，此时就不能够

保护原始制作体育赛事直播的组织者或者其他拍摄方

的利益；而这些组织或者机构在拍摄画面时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倘若不能对其劳动成果进行保护，而

只对起辅助传播作用的广播组织进行保护，这显然是

不公平的。

2.2 广播组织权不能较周全地保护体育赛事直播画面

众所周知，实际中虽然有些时候广播组织既是节

目的制作者又是节目的传播者，但体育赛事可能实际

拍摄者并非广播组织。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

例，中央电视台前期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春晚的会场

布置、导演、演员、节目的删选，后期进行现场灯光

设计、节目的虚拟场景制作等，等到除夕夜再面向全

球进行直播。类比到体育赛事直播，一些广播组织也

可能亲自到现场进行拍摄并进行直播，这种情况广播

组织既是节目的制作者又是广播组织的传播者。

但即便如此，利用广播组织权进行体育赛事直播

画面的保护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此时电视台对于自

己创作的作品，如其拍摄的影视剧，可以以原始著作

权人或制品者的身份享有受到较高程度保护，根本无

需借助“广播组织权”的名义。其次，由于广播组织

权的主体已经限定为广播电台、电视台，所以当体育

赛事节目由网络媒体进行拍摄和直播，比如通过网络

转播已经过授权的广播电台、电视台节目，或者直接

由网络媒体进行网络拍摄和直播，在这种情况下，广

播组织权根本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全方位的

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制作方进行保护。

反而，若能将其定性为作品或是制品，均具有较好、

较周全的保护手段。作品和制品都享有信息网络传播

权和许可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权利，广播组织者

权与作品、制品享有的权利的关系是一个被包含与包

含的关系，广播组织权是作品或制品在传播过程中享

有的一部分权利，而不管通过认定其是作品或制品享

有的权利都能起到比广播组织权更好的保护效果。

3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3.1 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鼓励创作

所谓著作权法，是指调整因为创作、使用和传播

文学、艺术、科学作品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10] 著作权法除了保护作者利益为核心的原则

外，还应具有鼓励、刺激创作，促进社会文化繁荣发

展的社会任务。[11] 所以在通过著作权法保护相关劳动

智力成果时，只有具有较高创造力的作品才应该受到

著作权法的强保护。对于作品之外的劳动成果只能享

有邻接权，该劳动成果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由于其创作过程较为简单，所含制

作者的智力水平较少，如果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纳入

作品的强保护范围，那么他人看起来习以为常的拍摄

就可能构成侵权，限制了他人的创作，非常不利于新

的作品的产生，著作权法鼓励创作的目的也就失去了

意义。

3.2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达不到创作的高度

其实，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

的作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达

不到作品的创作高度。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是指文

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复

制的智力成果。所以，对作品应该有以下方面的理解：

首先，作品必须是人类的智力成果；其次，作品必须

是能够被他人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最后，只有具有

足够独创性的外在表达才是作品。[12] 所以在人类的智

力成果中，并非所有的都构成作品，这是因为有些智

力成果不适宜通过著作权法保护。而在体育赛事直播

画面过程中，虽然融入了拍摄者的劳动与心血，但由

于其已经大众化的拍摄流程与制作方式使其达不到著

作权法对作品要求的创作高度。也许有人认为在体育

赛事直播画面的制作过程中，导播要根据比赛进展的

情况，为了向观众呈现最好的视角，会经常在事先架

设的几十台摄像机中来回切换镜头，在这个过程中，

是需要导播对现场的画面进行取舍、编排、人物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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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慢放等操作，整场比赛下来，导播利用自己的构

思带给了观众们一场精彩的赛事直播，所以应该承认

其中的独创性。[13]

但体育赛事作为一种竞技活动，其展现的是运动

员的身体力量和体育技巧，其活动本身不是著作权法

意义上的作品。拍摄者在拍摄过程中，虽然确实投入

了一定的劳动和智力成果，但这些不足以使其纳入著

作权法的作品保护。因为作品作为一种独创性的智力

成果，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独创性的多少或高低。比如，

在一般的足球体育赛事活动中，足球运动到哪，摄像

机的镜头就要跟随到哪，这不管是哪一位导播都应该

首先了解并实际遵循的，因为他们要迎合观众们的预

期，向屏幕前的观众们传送比赛的进程。如果有多名

达到一定技术水准的导播面对相同的、从不同角度拍

摄的比赛画面进行实时的选择，差距并不会过于显著，

因为他们都知道其选择必须符合观众稳定的预期，这

已经成为公认的直播技巧。[5] 所以这些不足以使其达

到作品应具有的创作高度。

3.3 我国著作权法采用的是二分法保护结构体系

邻接权制度的诞生源于音响传播技术的发展。[10]

大陆法系著作权法理论认为：只有那些真正体现了作

者的智力劳动，将作者的个性、创造水准等融入到智

力劳动中，体现出一定的智力水准的才能受到著作权

法的保护。[12] 因此，对于那些一般人都能够轻而易举，

众所周知的劳动创造并不受保护，或者不能够进行强

保护。19 世纪 20 年代初，“著作权”等相关名词和概

念从日本传入我国，而日本著作权法体现了以德国为

代表的大陆法系的“作者权法”概念，强调对作者权

利的保护。[14]

虽然我国著作权法也吸收了英美法系版权法中的

不少规则，但在我国的著作权法立法结构中可以看出，

我国采用了对作品有较高要求的作品 - 邻接权二分法

的保护机制，在对智力成果的保护方面采用了大陆法

系国家的传统，即以相关智力成果的创造性程度的高

低将其分为作品和制品。对于创造性较高的智力成果，

通过认定为作品赋予其较高的保护水平。而对于一些

创造性较低的智力成果，一般普通人稍微付出一点劳

动就可以完成的通过邻接权进行保护。我国现行著作

权法规定了四种邻接权，主要包括对出版、表演、录

音录像、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相关保护。3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不宜作结构性改革，完全将邻

接权部分删除而采用与英美法系国家中降低作品创造

性高度的做法。而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受现场条件、技

术规范等原因，其创造性程度有限，在我国的著作权

法结构体系当中，应该可将其认定为邻接权中的录音录

像者权，否则将会降低有关邻接权规定的条款之作用。

4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保护的未来趋势及立法建议

4.1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应该通过录像制品进行保护

如前所述，由于观众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预期

和直播的常规决定了导播工作的个性化程度是有限的，

其创造高度达不到作品的要求。同时，我国采用的是

作品 - 邻接权二分法的结构保护体系，且邻接权中的

广播组织权由于其主体的限制，况且存在不是由广播

组织进行现场直播画面的制作，不宜通过广播组织权

进行保护等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当下在我国的著作权法

规定当中，通过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认定为录像制品

进行保护，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案。同时，著作权法并

未规定作品或者制品必须通过一定的介质固定下来，

如口述作品，只有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对电影

以及类电影作品的形式进行了说明。况且，体育赛事

直播画面已经通过摄像机的信号转换模块，在进行直

播的时候就已经将光学信号转换为了电信号，此时的

电信号已经可以通过视频分流等其他方式进行复制，

这时候拍摄的画面已经类似于被固定下来了，所以是

否固定已经不是影响直播画面是否构成录像制品的因

素，否则，按照必须固定下来才能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逻辑推理，一场体育比赛直播过程中由于其信号未固

定在介质上而不受保护，而在直播完成后该场体育比

赛的画面被刻录在了 DVD 之后就可以对其进行保护，

也即先前可能更具备侵权风险的时候不受保护而在侵

权风险更低的比赛之后对其进行保护，这显然是不合

理的。

4.2 完善广播组织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之衔接性规定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录音录像者享有的权利为：

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

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

获得报酬的权利，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

制品首次制作完成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被许可人

3 参见《著作权法》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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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音录像制品，

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表演者许可，并支付报酬。4 从

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录音录像者享有信息网络传

播权和允许广播组织播放的权利。

信息网络传播权即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

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

获得作品的权利，它最大的特点是交互式的传播方式，

典型的交互式传播就是作品提供者将作品上传到公开

的服务器后，用户可随时随地使用联网的电脑、手机

在线观看或下载该作品，这一过程中用户自行触发了

作品的实际传播，且仅针对该特定用户。[1] 虽然在邻

接权中法律没有明确说明此处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作

品作者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是否一致，但作为

保护独创性不高的制品，我们认为其保护范围还是局

限于交互式的网络传播，而不能涵盖网络转直播和直

接通过网络直播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户在

网络媒体中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赛事，则其无法自行

选择收看的内容，必须按照体育赛事的时间安排或节

目表观看，这明显不符合交互式传播的特点，这作为

网络环境下的单向式传播形式，不构成对信息网络传

播权的侵犯。

广播组织权是指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节目引起

的相关权利，由于广播组织者在直播或者转播的过程

中，也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与资金，比如世界杯的转

播一般是举办国的相关机构进行拍摄，然后通过许可

的方式授权给中国中央电视台，而中央电视台则要支

付高额的转播费，如果不通过适当的保护，任由其他

广播组织进行任意窃取视频信号进行转播，势必会导

致收视率的降低，进而影响到中央电视台的相关利益。

但从法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广播组织权的主体限定

为广播电台、电视台，而对于一些体育赛事，其并不

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上进行直播，而是在网络媒体进

行公开直播，此时，广播组织权就无法对相关网络机

构进行有效规制并对相关权利人进行有效的保护。[15]

因此，在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进行保护的时候，

录音录像制品在保护范围的衔接上存在问题，即录音

录像者权只能对通过网络进行交互式传播的行为以及

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进行播放的直播节目信号进行

保护，而对于通过网络直播或者网络转直播的形式却

束手无策。所以建议在今后的著作权法修改当中，完

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组织权的衔接，拓展这两项

权利中任何一个的保护范围，使其可以涵盖通过网络

直播的传播形式，以更好的保护录音录像者的权利。

4.3 建议我国在著作权法修改时保留录像制品的相关

规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通过著作权法邻接权中的

录音录像者权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进行保护较为合适。

在 201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

送审稿）征求意见中，笔者注意到，该草案将以前的

邻接权列在了第三章“相关权”中，并且只规定了录

音制作者的相关权利，删除了录像制作者的权利，并

增加了视听作品这一新的作品类型。5 

笔者认为，这一修订值得商榷。

首先，我国著作权法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的立法原

理，将智力成果分为了创造性较高的作品和创造性较

低的制品，以对于不同劳动成果给予相应的保护力度。

而对于体育赛事节目这种含有声音和连续画面的多媒

体信息，即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

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

图像的录制品，首先由于其独创性不够不宜认定为作

品，所以就不能将其归入视听作品的范围。当前，我

国不宜过分减少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而将众所周知

的通过一般劳动得到的智力成果纳入作品的保护范围，

否则易导致与著作权法鼓励公众创造更多的优秀智力

成果相违背。其次，录音和录像制品本来在制作流程、

使用技巧方面都存在类似，既然著作权法保留了录音

制作者的相关权利，这说明我国当前也不适宜对著作

权法进行大改，将所有的邻接权删除。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在当下及未来互联网领域

作为全球最为活跃、最具潜力的发展领域的情况下 [16]，

鉴于我国著作权法的发展历程以及我国的社会需要，

应在著作权法修改过程中保留录像制作者的相关权利，

使得著作权法既能够保护独创性较高的作品，同时又

能通过邻接权保护独创性较少的录像制品，使得相关

权利人的利益得到切实保护，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和文化的健康繁荣发展。

4 参见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

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征求意见。网址：http://www.gov.cn/xinwen/2014-06/10/content_269770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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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tection of Live Broadcast Pictures of Sports Events Under the 
Copyright Law

DONG Huijuan, WANG Cha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Due to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the audience dur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skills 
and arrangement used in the shooting process have become technical specifi cations. Accordingly, the live 
broadcast pictures of sports events with little originality cannot generally constitute a work in the sense of 
China's Copyright Law. At the same time, the right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could be only owned by 
the main body, radio stations and TV stations, which makes it diffi cult to protect the live broadcast pictures 
of sports events by resorting to the rights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If identifying the live broadcast 
pictures of sports events as video products, it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dichotomy structure protection 
system on the basis of originality adopted by China's copyright law, but also possible to enjoy the righ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the right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the protection of 
live broadcast pictures of sports events should be achieved by improv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igh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the right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in China's Copyright Law 
and by amending relevant provisions on sound recordings or video recordings.

Key words: live broadcast pictures of sports events; copyright; right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righ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right of producers of sound recordings or video recording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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